
 

证券代码：600233        证券简称：圆通速递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53 

 

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高级管

理人员通过合伙企业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

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本次增持的主体系平潭恒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恒阳投资”），恒阳投资的合伙人为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

及控股股东高级管理人员。 

 恒阳投资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

股份 1,115,808 股，增持均价为 16.949 元/股，增持金额为 1,891.18 万

元。 

 恒阳投资拟在未来六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，拟累计增持金额不低

于 5,000 万元（增持计划金额含本次已增持金额）。 

 

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2017 年 11 月 27 日接到恒阳

投资的通知，恒阳投资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

了公司股份 1,115,808 股并拟继续增持公司股份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增持主体 

本次增持主体系恒阳投资，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高级

管理人员为恒阳投资合伙人，具体出资比例如下： 

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担任职务 出资比例 

1  喻志贤 有限合伙人 董事、副总裁 7.32% 

2  张益忠 有限合伙人 董事、副总裁 24.38% 



 

3  张树洪 有限合伙人 副总裁 24.38% 

4  苏秀锋 有限合伙人 副总裁 7.32% 

5  朱锐 有限合伙人 副总裁、董事局秘书 7.32% 

6  林凯 有限合伙人 副总裁、财务负责人 7.32% 

7  邓小波 有限合伙人 副总裁 7.32% 

8  许张清 有限合伙人 副总裁 7.32% 

9  杨新伟 有限合伙人 控股股东副总裁 7.32% 

10  
平潭恒诚咨询

有限责任公司 
普通合伙人 - 0.02% 

合计 100% 

注：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，为四舍五入所致。 

普通合伙人平潭恒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董事、副总裁张益忠独资公司。 

（二）本次增持情况 

2017 年 11 月 27 日，恒阳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

1,115,808 股，增持均价为 16.949 元/股，增持金额为 1,891.18 万元。 

本次增持前，恒阳投资未持有公司股份；本次增持后，恒阳投资持有公司股

份 1,115,808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.039%。 

 

二、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、对公司价

值的认可，同时为了积极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，分享公司未来发展成果； 

（二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：公司无限售流通 A 股股份； 

（三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：恒阳投资本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 5,000 万元

（增持计划金额含本次已增持金额）； 

（四）本次拟增持方式：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

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）； 

（五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：本次增持不设固定价格、价格区间或累计涨

跌幅比例，恒阳投资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，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

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，逐步实施增持计划； 

（六）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：恒阳投资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本



 

次增持后 6 个月内（即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8 年 5 月 26 日）； 

增持计划实施期间，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，

本次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； 

（七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：恒阳投资本次增持资金为自有或自筹资

金。 

 

三、本次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风险 

本次增持计划不存在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，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

风险。 

 

四、其他说明 

（一）本次增持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

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 等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

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。同时，恒阳投资在实施本次增持计划过

程中，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、

股票买卖敏感期等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。 

（三）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，不影响公司上市地

位。 

（四）公司将持续关注恒阳投资后续增持计划实施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局 

2017年 11月 28日 

 

 

  


